
 

 
 

荣成市海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管理人阶段性履职报告 

荣成市人民法院： 

债权人会议： 

2018年 5 月 15日，荣成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荣成市海运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案，并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指定山东中立达律师事务所

担任管理人。 

自接受指定以来，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

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 23 条、27 条的规定，在法院的监督及指导

下，勤勉尽责、忠实地执行法定职责，开展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相关管

理工作。现将管理人前阶段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开展破产清算常规程序性工作 

1、组建管理人团队 

管理人接到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后，立即抽调了由熟悉海事海商业

务的律师牵头的 8名律师及 1 名财务人员、1 名市场调查人员组成的管

理团队。并根据工作需要与成员业务特长，将 10 名人员划分为四个工

作小组：即综合组、资产组、债权组和诉讼组，以规范管理人履行职

务行为，保证破产清算工作有序进行。为了便于破产管理工作的顺利

开展，管理人第一时间内制定了管理人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管理团队

分工文件、债权审核规则以及相关的破产文书的拟定，并将这些文件

及时交付法院进行审阅。 

    同时为了对破产企业进行深入了解,管理人团队到石岛与破产企

业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进行多次访谈，全方位了解企业的历史沿革、经



 

 
 

营状况、申请破产的原因、公司的资产状况，以及职工目前的相关情

况，并做了相关的询问笔录。 

管理人团队还建立了周例会制度，定期召开工作会议，通报工作

进展，论证和探讨发现的问题，总结经验达成共识，提出意见并部署

下一步工作，派员就有关具体问题随时向荣成市人民法院进行沟通、

汇报，接受法院对于管理人工作的监督与指导。 

2、刻制管理人印章、开立管理人账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第 29条规定，管理人应当依法刻制管理人印章，交法院封样备案后启

用。管理人依法申请管理人印章刻制，并送交法院封样后启用；同时，

管理人在中国建设银行环翠区支行开设管理人账户。 

管理人账户由管理人进行管理。同时，管理人还以竞争性磋商方

式选择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确定威海朗普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

荣成市海运有限公司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在管理人网站（山东

中立达律师事务所）上，开辟专门的破产清算专栏，将与荣成市海运

有限公司有关的破产文件、信息，上传公开，让相关人员获取信息的

渠道更加畅通。 

3、通知债权人 

管理人协助法院按照《企业破产法》第 14条的规定，自裁定受理

破产申请之日起 25日内公告债务人受理破产申请，通知已知债权人申

报债权，说明申报债权的期限和地点、管理人的名称及其处理事务的

地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等内容。同时，管理人自

2018 年 6 月 4 日开始，以 EMS 的方式向已知的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通



 

 
 

知书、债权申报须知、债权申报文件清单等材料。 

通过多方查询，管理人汇总了已经掌握的债权人电话信息，管理

人在 EMS 送达债权申报通知书等债权申报所需资料后，又通过电话通

知与债权人联系，以确保将债权申报通知告知已知的债权人。 

管理人在律所网站上开辟专门的破产管理专栏，将制定的《债权

申报通知书》《债权申报须知》《债权申报文件清单》《债权申报表》《债

权申报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等债权申报所需文书及填写说明上传至管理人网站，以便债

权人查阅和下载。 

二、调查债务人的基本情况 

1、管理人调阅了债务人的工商档案，债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荣成市海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08 月 1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82166853855R 

法定代表人: 孙运清 

企业住所：荣成市石岛黄海南路 199号 

营业期限至 2028 年 08 月 13日 

注册资本：1200 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成品油船运输，国内

沿海散货船、油船其他货船海务、机务管理和安全与防污染管理，经

营船员配给管理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销售船舶燃料油；在港区、

锚地水域内从事船舶残油、油污、生活污水、垃圾、有毒液体物质洗

舱水接收；海上污染物清除、处理作业（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债务人企业成立后的变更情况 

债务人荣成市海运有限公司于2003年08月13日成立时，原注册资

本与实收资本均为50万元。 

2007年6月15日增资550万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人

民币600万元。 

2009年6月18日又增资600万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人民币1200万元。 

工商注册的股东及股权(注册资本)构成如下： 

股东名称 2003年 2007年变更后 2009年变更后 
目前持股 

比例（%） 

孙运清  3,200,000.00 4,893,000.00 40.78 

李春研  200,000.00 1,000.00 0.01 

褚振松  200,000.00   

袁泽令  200,000.00 125,000.00 1.04 

黄建华  100,000.00   

李国忠  100,000.00 150,000.00 1.25 

王伟  200,000.00   

陈志刚  50,000.00   

石前程  5,000.00 150,000.00 1.25 

蔡传江   1,000,000.00 8.33 

杨建涛   10,000.00 0.08 

包贵芝   840,000.00 7.00 

邹文静   534,000.00 4.45 

殷红芳   320,000.00 2.67 



 

 
 

连爱静   1,538,000.00 12.82 

张丽娜   1,767,000.00 14.73 

工会 500,000.00 1,745,000.00 672,000.00 5.60 

合 计 500,000.00 6,000,000.00 12,000,000.00 100.00 

 

三、接管债务人财产、印章、账簿及其他文书资料 

2018年5月31日，管理人的全体成员及会计师、审计师、评估师去

荣成市海运有限公司办理交接相关事宜。管理人分组，各自负责办理

公章、财务章、法人及财务人员印章、相关资质、船舶所有权证书、

土地证书复印件、法律文书等的交接。在交接过程中，管理人、审计

人员发现债务人的财产、文书资料存放混乱、无序，而且账簿存在缺

失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均给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文书、财务账簿

等资料造成了一定的困扰。针对债务人的这一现实情况，管理人本着

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债务人办公室的资料逐份整理、分类，制作交接清

单，将全部资料运回妥善保管。对于房产、船舶，管理人逐一编号、

拍照，登记造册。 

在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清点的过程中，管理人发现，账目上存在的油

驳、辉腾轿车这两项财产没有实物。经调查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孙运

清，称油驳已灭失，辉腾轿车已抵顶他人。管理人进一步落实其他人，

各自的陈述基本吻合，但没有相应的书面证据。 

对债务人的银行资产，管理人梳理了债务人先后开立的共计 8 个银

行账户的情况，并到各相应开户银行查询了这些银行账户内存款金额、

账户状态，打印了债务人主要使用的银行账户的流水明细。债务人的

印章、财务资料、企业相关证件等也均由管理人进行了接管. 



 

 
 

债务人有两处房产，一处租与他人做旅馆，另一处因租赁时间无

法确定闲置。三条船，荣鸿 18被青岛海事法院扣押在靖海码头，荣鸿

166 现停放在石岛锚地，鲁荣油 198出租给烟台瑞达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现尚未归还。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1,110,000.00 元。其中：1998 年 1 月 7

日对山东弘易股票投资 40,000.00元 ,产权证号：016824118，交易代

表：赵锦秀，管理人穷尽各种办法至今找不到山东弘易这个单位。2009

年12月25日对荣成市农村信用联社-其他股权投资1,000,000.00元，

股份未分割资产，其中 70 万属于企业，30 万属于个人，2011 年 2 月

16 日将分红 70,000.00 元转增对荣成市农村信用联社的投资款。 

四、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 

（一）对债权和货币资金状况的调查 

管理人依据各自分工，密切合作，对债务人的财产作了详细的调

查，调查主要涉及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威海

市商业银行石岛支行、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

行、不动产登记中心、荣成税务局等，管理人在调查过程中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调查过程真实可靠。 

（1）注册资本全部出资到位。管理人首先查询了工商行政管理局

的档案，确定该公司注册资本 1200 万元全部出资到位。 

（2）现金账面余额 34,496.40 元，经现场盘点，余额为 0元。管

理人查询到其共开设了的 8 个银行对公账户，并逐一调查了解其货币

存款状况，其中 5个银行账户于 2015年、2017 年已经被法院查封，不

再使用。3 个银行账户久悬，再有三个孙运清个人账户。 



 

 
 

银行存款账面余额 5,710.29 元，账面共有 5 个银行账户有余额，

石岛工行（1614028609024510280），石岛农信（91004220120100037568），

石 岛 中 信 （ 7373810182600007315 ） ， 石 岛 商 业 银 行

（817860001421000547），石岛农行（591601040000754）。审计后银

行存款余额 5,894.52 元。 

（3）大额财产状况如下：  

序号 类型 证号 面积/吨位/股 有无抵押权 

1 房屋 荣房权证石岛第

200202012001474

号 

1927.86 ㎡ 有 

2 房屋 （荣）城字第

500009892 号 

1322.64 ㎡ 有 

3 船舶荣鸿 18 050309000017 1993T 有 

4 船舶荣鸿 166 050309000002 2991T 有 

5 船舶鲁荣渔 198 050310000008 494T 有 

6 农商行股权 --- 70 万股 被青岛海事法

院查封 

7  山东弘易（4 万

元） 

--- 尚未查到该

公司 

无 

（4）动产情况：现场盘点，有办公用品，包括桌子、椅子、电脑、

打印机、传真机、空调、沙发、茶几、衣架等评估价值为 25,381.50 元。

门头一个，评估价值为 92,500.00 元。债务人存货(全部为低值易耗品)

评估价值 1,227.40 元。 

（二）对债务人债务情况的调查 

（1）对职工债权的调查。因债务人的大部分经营业务已于 2017

年停工，多数工人已经各奔东西，且海运公司人员流动较大，管理不



 

 
 

规范，欠工资、社保的时间长、情况复杂，职工债权的调查较为艰难。

管理人结合职工现场申报、海运公司财务账簿、李春研提供的部分财

务记账，以及据社保缴费名册记载的职工信息，逐一核对，较为完整

地呈现了职工债权的情况。根据荣成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统计，在职

职工 43 人，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

用为 691742.4 元。其中职工个人基本养老保险 553393.92 元，基本医

疗保险 138348.48 元。截止 2018 年 5 月 15 日，职工王刚，有社保缴

费证明，但社保中心给管理人的缴费名册中没有他，目前正在联系社

保部门；职工褚祥远、褚祥杰、李刚的缴费证明显示，其是在就业服

务中心参加社保，不应当由海运公司承担社保费用。职工王善波、李

国忠、宋红江、刘联基、房文君、袁泽令、褚祥远有社保基金专用票

据，证实其在离职前，海运公司欠缴社保费用，管理人正在核查具体

费用。 

（2）对拖欠税款的调查。管理人经调查并与会计的审计工作核对，

发现债务人尚欠荣成市国税、地方税务局等税款未结清。 

（3）普通债权的调查。因荣成市海运有限公司在向法院申请破产时，

提交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名单内容简单，只有债权人的名字和金

额，债权人的地址、联系方式等具体信息债务人没有提供。 

管理人请求债务人补充提供信息，债务人提供了部分的电话号码，

我们根据债务人提供的联系电话，逐个电话告知申报债权事宜，并询

问债权人的详细联系方式及地址，然后根据落实后的债权人信息，逐

个邮寄送达债权申报材料。对单位债权人则通过网络查询地址及联系

方式。 

对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的已知的债权人信息，管理人采用发送 EMS

的方式，将债权申报通知书以及债权申报须知邮寄于债权人，告知他



 

 
 

们按要求向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 

同时，管理人还从荣成市人民法院、青岛海事法院调取了债务人

的涉诉案件情况，对已经诉讼文书明确的债权人通知其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目前，已知的债权人已全部通知完毕。债权申报工作也基本结

束，在债权申报中，部分债权人明示放弃债权。 

（4）接手债务人相关诉讼事宜。管理人接手后将海运公司的诉讼

案件进行梳理，并按照海运公司作为原告和被告两方面进行分类，在

作为被告类中又细分为船员工资类和其他类，在船员工资类诉讼中共

有 107 人，正在审理的 25 人，申请执行的 36 人，申请扣押的 24 人；

其他类诉讼中共 5 起，涉及金额 7036548.65 元。作为原告方共两起，

一起为起诉烟台瑞达船舶燃料有限公司光船租赁合同纠纷，一审结束，

对方不服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已判决。一起为荣成海运有

限公司诉唐山市方拓海运代理有限公司船舶租用合同纠纷，涉及金额

1403164元，已申请执行，但经执行法官及管理人的调查，以及到唐山

找被告，发现对方确无无履行能力。 

管理人接手后开展工作的情况：a、通知相关法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二十条之规定，解除涉及海运公司的

诉讼保全措施，执行中止，诉讼中止;b、积极应对诉讼；c、查找已有

判决中的错误，挽回因诉讼导致的不应有的损失；d、清理正在履行中

的合同。管理人接手后，对正在履行的两条船的租赁合同经认真分析

研判、细致评估风险，解除与万木春公司的荣鸿 166 轮光船租赁，现

该船已收回。e、落实两条已处置的船只情况：一是润生和轮于 2017

年 12月 27日海运公司将最后剩余的 27.5%股份（股本共计 529.65万，

为银行贷款）转让，钱款亦到帐，未发现存在不当交易情形。二是荣

祥 68轮于 2014年 5月 30日以 436万元卖给潍坊晟滨海运有限公司（法



 

 
 

人周孙兵），差船款 240 万 2014年 7 月 21 日周孙兵因走私被海关刑事

拘留，该船被扣，当时海运公司曾起诉，后与海关沟通，海关称可以

解除合同，但要求返还 200 万购船款，因海运公司无钱返还，2016 年

1 月 27 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没收荣祥 68。管理人下步工作

是积极协调， 争取早日将鲁荣油 198轮收回。 

五、审查债权申报情况 

1、债权申报情况 

债权申报期限内，共有 106 名债权人申报 106 笔债权，其中普通

类型债权 62 起，职工普通类债权 44 起。申报金额 114787301 元，其

中税款 138940.62 元，有抵押的债权 39423112.32 元，普通类型债权

58491247.56 元，职工类普通债权 13967200.14 元。 

2、债权审查情况 

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材料后，对申报的债权登记造册，并逐一进

行了审查，管理人经初审确认金额为人民币73677929.78元。管理人根

据初步审查结果制作了《管理人关于债权申报及初步审查情况说明》，

将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 

3、职工债权情况 

就债务人的职工债权，管理人根据从荣成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调

取的社保信息以及债务人提供的欠薪工人名单和工资考勤表、判决书、

调解书、仲裁书等了解的情况，并对职工、债务人的相关管理人员进

行调查后，发现自 2013 年 6 月到 2018 年 9 月 5 日，海运公司拖欠职

工工资的人数为 254 人，核定工资总额为 9770549.67 元（完税后扣除

个人社保部分）。 

针对职工工资，管理人对未计提个人所得税职工予以计提，经仲

裁或法院确认的工资，管理人扣除已经支付的部分个人所得税，核定



 

 
 

职工应发工资。 

根据荣成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统计，在职职工 43人，应当划入单

位账户的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合计为 2034890.92元。管理人根据调查结果列出职工债权清单报请法

院核查后予以公示。 

六、筹备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1、管理人制作了《管理人阶段性履职报告》、《债权申报及初步

审查情况说明》、《职工债权调查及审查情况说明》、《关于债权人

会议主席成员人员的情况说明》、《关于债务人财产状况调查及财产

管理方案的报告》、《关于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的报告》、《拍卖机构

选定方式的议案》、《提请人民法院确定管理人报酬方案的报告》、

《关于共益债务和破产费用及清偿情况的报告》等文件，供债权人会

议审阅。 

2、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召开，为确保债权人

出席会议，管理人于会议前电话核实出席债权人会议的人数，并根据

出席人数制作了“会议材料”，向其发送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入场券、

告知注意事项、会议议程等，保证会议准备到位、有序召开。 

特此报告。 

                     

 荣成市海运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